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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8日16时20分许，陕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队在伊宁县喀拉亚尕奇乡胡吉尔特村实施伊宁市2025年农村公路水毁灾害处置建设项目过程中，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40万元。
事故发生后，伊犁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相关规定，伊宁县人民政府成立由伊宁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主要领导任副组长，伊宁县交通局、公安局、喀拉亚尕奇乡人民政府、总工会、人社局有关负责同志任成员，伊宁市应急管理局派员参与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和综合研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处理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伊宁县伊宁市2025年农村公路水毁灾害处置建设项目 “10·18”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主要因工人违规操作，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安全培训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力，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4261][bookmark: _Toc26783][bookmark: _Toc721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4435][bookmark: _Toc14748_WPSOffice_Level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5632][bookmark: _Toc32648][bookmark: _Toc17149][bookmark: OLE_LINK79][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80]（一）伊宁市2025年农村公路水毁灾害处置建设项目概况
伊宁市2025年农村公路水毁灾害处置建设项目（第一合同段）位于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喀拉亚尕奇乡境内，本项目建设桥梁8座，项目由伊宁市交通运输局投资建设，总投资1486.08万元，项目于2025年7月取得伊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设计勘察单位***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其中总承包单位是伊宁市****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0月12日工程正式开工，计划工期350天。发生事故的桩基础分包工程由陕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
[bookmark: _Toc14493]（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1972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46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95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OLE_LINK166][bookmark: OLE_LINK167][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OLE_LINK61]1.工程建设方：伊宁市交通运输局，是伊宁市2025年农村公路水毁灾害处置建设项目建设单位。
[bookmark: OLE_LINK168][bookmark: OLE_LINK169]2.工程监理方：新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公司）为伊宁市2025年农村公路水毁灾害处置建设项目（第一合同段）监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89886004P，法定代表人：钟**，成立于2006年7月24日，经营场所位于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桂林路92号万泰·怡郡1栋5层2单元104室，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2025年9月中标伊宁市2025年农村公路水毁灾害处置建设项目（第一合同段）项目监理服务，2025年9月18日签订合同。取得工程监理综合资质，证书编号：E165000048，发证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效期至2027年9月28日。
3.总承包单位：伊宁市****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伊宁市**公司）为总承包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223054*****，法定代表人：尹*，成立时间1995年6月28日，总部位于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边境经济合作区成都南路650号****6-9层，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取得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水利水电工程总承包二级资质，证书编号：D265003567，发证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效期至2029年5月8日。安全生产许可证号：（新）JZ安许证字〔2025〕000149，发证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效期：2022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3日。
[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98][bookmark: OLE_LINK107][bookmark: OLE_LINK111][bookmark: OLE_LINK144][bookmark: OLE_LINK110][bookmark: OLE_LINK106]4.专业分包单位：陕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公司）为桥梁桩基础施工专业分包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4MABQ6*****，法定代表人：邹**，成立时间2020年11月11日，总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95号长鑫领先国际11005室，注册资本1000万元，取得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证书编号：D261434217，发证机关：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效期至2030年5月10日。安全生产许可证：（陕）JZ安许证字〔2023〕010732，发证机关：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效期至2026年4月3日。
[bookmark: _Toc1017][bookmark: _Toc19956][bookmark: _Toc27046][bookmark: _Toc2058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190_WPSOffice_Level2]（三）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8]2025年10月17日，陕西**公司施工队在苏拉宫牧业队16米桥梁处，桩基础施工过程中出现塌孔现象。
[bookmark: OLE_LINK56]10月18日10时许，陕西**公司施工队班长姜*、技术员陈**、旋挖钻机操作人员黄**及工人抵达工地继续施工，新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工程师肖**进行旁站监理。14时许，塌孔处护筒增加完成，现场准备继续进行桩基施工作业。
16时许，旋挖钻机钻孔至约15m处时，操作人员发现钻头连续两次挂空未提出泥土，可能存在挂护筒现象，便暂时停止作业查看原因。技术员陈**到旋挖钻机施工区域询问原因，施工队班长姜*现场回答挂护筒属正常现象，调整钻头后即可恢复正常，并通知黄**继续作业。
16时20分许，旋挖钻机恢复钻孔作业，技术员陈**向作业区域外行走。旋挖钻机在执行提钻并向左侧方卸泥的回转动作过程中，陈**突然折返进入旋挖钻机操作室尾部的回转半径范围内捡拾RTK测量仪，此时，旋挖钻机操作室尾部与陈**身体发生碰撞，并将其挤压至侧方土坡之间，导致受伤。
[bookmark: _Toc24086][bookmark: _Toc9297][bookmark: _Toc12418]（四）事故现场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09][bookmark: OLE_LINK210][bookmark: OLE_LINK220][bookmark: OLE_LINK221][bookmark: OLE_LINK225][bookmark: OLE_LINK224][bookmark: OLE_LINK223]事故现场位于伊宁县喀拉亚尕奇乡胡吉尔特村伊宁市2025年农村公路水毁灾害处置建设项目桥梁桩基础施工工地，中心现场位于工地河沟西侧土质地面空地，河沟沟沿距离土质地面西侧6.7m处为土坡，坡角约95°，坡高1m，土坡上层为厚21cm混凝土层。沟沿和土坡之间空地头朝南、尾朝北停放一辆旋挖钻机，旋挖钻机距离西侧土坡1.8m，旋挖钻机旋转半径4.5m、驾驶室距离地面距离1.3m。旋挖钻机钻头朝向东南方向，下方有一正在施工的直径1.5m的桩孔，桩孔北侧为钻孔施工弃土区域。
[bookmark: OLE_LINK183][bookmark: OLE_LINK182][bookmark: _Toc76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187_WPSOffice_Level2]
[image: 909] [image: 截屏2025-11-27 19.54.06]
图1事故发生前现场照片           图2事故现场示意图
[bookmark: _Toc8986][bookmark: _Toc1329]事故设备情况：旋挖钻机，为建筑基础工程中成孔作业的施工机械。型号：JVR220HT，出厂编号：958122200920015，出厂合格证明检验日期：2020年9月17日，出厂日期：2020年9月17日。2025年10月12日进场。
[image: 截屏2025-12-01 00.16.38]
图3涉事旋挖钻机照片
[bookmark: _Toc9775]（五）伤亡人员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236][bookmark: OLE_LINK237]伤亡人员情况：陈**，男，汉族，60岁，身份证号：612325196502******，住址：陕西省*********一组016号。系陕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技术员，事故中死亡。据伊犁州新华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陈庭跃的死亡原因为：内脏多脏器破裂。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140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bookmark: _Toc2181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029][bookmark: _Toc2944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013][bookmark: _Toc28337]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119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935][bookmark: _Toc25108][bookmark: _Toc3109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580]（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监理工程师肖**发现陈**胸部被挤压在旋挖钻机配重与混凝土平台中间，立即高喊旋挖钻机操作工黄**停止作业，黄**听到呼救后立即停车，并按照监理工程师要求将旋挖钻机挪开；现场人员将陈**抬出并放平，同时拨打120寻求救援，由于情况紧急，现场人员驾驶车辆将伤者送往伊犁州新华医院救治。
[bookmark: _Toc3059][bookmark: _Toc23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399][bookmark: _Toc23005][bookmark: _Toc12106_WPSOffice_Level2]（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86][bookmark: OLE_LINK287]16时40分许，陈**被紧急送至伊犁州新华医院进行救治，18时55分，陈**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遗体送往四师六十六团殡仪馆暂存。10月29日，死者家属与陕西**公司协商签订了工亡赔偿协议，对死者遗体进行妥善安置。目前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工作生活平稳有序。
[bookmark: _Toc215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951][bookmark: _Toc31709][bookmark: _Toc222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959][bookmark: _Toc11126_WPSOffice_Level2]（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8时58分，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伊宁市**公司才向伊宁市交通运输局报告事故情况，事故发生单位迟报事故。伊宁市交通运输局立即向伊宁市委、政府和伊宁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伊宁市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向伊宁县应急管理局通报事故情况。伊宁县应急管理局经初步核查于当日19时05分向伊犁州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进行事故报告。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喀拉亚尕奇乡人民政府等立即派出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按照事故统计直报工作要求，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于10月19日16时许将事故信息录入国家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
[bookmark: _Toc31800][bookmark: _Toc11564][bookmark: _Toc26466]（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工程总承包单位[[footnoteRef:0]]伊宁市**公司未按照规定时限[[footnoteRef:1]]向应急管理部门和其它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直至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才向伊宁市交通运输局和伊宁市应急管理局报告，存在事故迟报行为。伊犁州、伊宁市、伊宁县人民政府及应急、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接到事故信息后迅速赶往现场核查处置，采取事故现场封控等措施，次生事故防控措施妥当，善后处置妥善，事故应急处置到位。 [0: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第五十条第二款：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设工程，由总承包单位负责上报事故。]  [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30531][bookmark: _Toc5311][bookmark: _Toc28298][bookmark: _Toc529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121_WPSOffice_Level1]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982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488][bookmark: _Toc28539][bookmark: _Toc6071][bookmark: _Toc18464_WPSOffice_Level2]（一）直接原因分析
[bookmark: OLE_LINK233][bookmark: OLE_LINK232][bookmark: OLE_LINK37]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旋挖钻机在施工现场进行钻孔作业期间，作业人员陈**违反安全管理规范[[footnoteRef:2]]，擅自进入旋挖钻机回转危险区域，导致被机械设备挤压伤害。 [2: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钻孔设备安全规范》（GB 26545-2011）5.7.3.5：上部结构回转的钻孔设备钻孔设备钻孔和上部结构回转时，危险区域应限制进入。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2022）3.6.4：机械作业应设置安全区域，严禁非作业人员在作业区停留、通过、维修或保养机械。当进行清洁、保养、维修机械时，应设置警示标识，待切断电源、机械停稳后，方可进行操作。] 

[bookmark: _Toc3768][bookmark: _Toc295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93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493][bookmark: _Toc31059]（二）间接原因分析
[bookmark: OLE_LINK334][bookmark: OLE_LINK332][bookmark: OLE_LINK335][bookmark: OLE_LINK333]1.陕西**公司技术员陈**未经过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且考核合格，即上岗作业，导致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对旋挖钻孔灌注桩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制定的安全操作规程不全面，无法为作业人员提供有效安全操作指导。
2.陕西**公司未对桥梁桩基础施工存在的安全风险开展全面、系统的辨识与评估，未制定并落实相应管控措施。桩基础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及监理工程师审查批准。
3.管理人员安全资质不符。陕西**公司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从事相应工作。
4.总包单位现场管控失效。伊宁市**公司任命的项目经理未履行项目部主要负责人职责，致使项目部整体管理能力、专业水平不足，对专业分包单位陕西**公司存在的问题隐患失管失察。
5.监理单位监督履职不到位，未能有效发挥监理工作的安全保障作用。
[bookmark: _Toc14145][bookmark: _Toc2535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733][bookmark: _Toc12775][bookmark: _Toc13945_WPSOffice_Level2]（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事故调查组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资料分析，排除人为故意破坏和突发灾害因素的影响。
[bookmark: _Toc22818][bookmark: _Toc1682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38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471][bookmark: _Toc9626]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29348][bookmark: _Toc11432][bookmark: _Toc29949][bookmark: OLE_LINK5]（一）事故有关单位
[bookmark: OLE_LINK91][bookmark: OLE_LINK90]陕西**公司：作为桥梁桩基础专业分包施工单位，未依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现场作业管控缺失，制定的旋挖钻机安全操作规程不够全面系统，未规定机械危险区域限制人员进入或者采取危险区域警戒隔离措施的内容，无法为作业人员提供有效安全操作指导。施工现场统筹协调指挥不力，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的违规操作行为；二是安全培训流于形式，未与技术员陈**签订劳动合同，未办理工伤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险。未对旋挖钻孔灌注桩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安全技术交底，陈庭跃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且考核合格即上岗作业，其他施工人员教育培训存在“走过场、搞形式”问题，甚至存在教育培训记录造假情况，直接导致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缺乏必备安全作业知识；三是风险管控缺位，未对桥梁桩基础施工开展全面系统的安全风险辨识与评估，未制定并落实相应管控措施，并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四是方案审批违规，制定的桩基础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及监理工程师审查批准即实施；五是管理人员安全资质不符，项目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违规从事相应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261][bookmark: OLE_LINK262]伊宁市**公司：作为工程总承包单位，分包项目“以包代管”，总包管理职责严重缺位。一是施工组织违规，施工过程中盲目赶工期、抢进度，在施工组织设计等未完成报审程序的情况下擅自开工；二是违规实施工程分包，专业分包合同内容未经过监理人审查，且未按规定报发包人书面同意[[footnoteRef:3]]；三是现场管理失效，任命的项目经理实际未履行项目部主要负责人职责，导致项目部整体管理能力薄弱、专业水平不足。专业分包“以包代管”，未对陕西**公司技术员陈**等人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对其分包单位存在的项目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等各类问题隐患失管失察，未能及时督促消除事故隐患。 [3: [] 《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交公路规〔2024〕2号）第十二条：承包人和分包人可参照交通运输主管门制定的示范格式文本依法签订分包合同，并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分包合同必须遵循承包合同的各项原则，满足承包合同中的质量、安全、进度、环保、农民工工资管理以及其他技术、经济等要求。承包人应在分包工程实施前，将经监理人审查同意后的分包合同内容报发包人书面同意，监理人、发包人应及时认真审查分包合同内容。] 

[bookmark: OLE_LINK324][bookmark: OLE_LINK325]新疆**公司：作为工程监理单位，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的监理职责不到位。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审核不到位，未严格核查关键环节合规性，对施工单位违规分包、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缺失、专项施工方案未经审查等重大问题隐患失察，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消除，未有效发挥监理工作的安全保障作用。
[bookmark: _Toc4980][bookmark: _Toc28059][bookmark: _Toc8053]（二）有关监管部门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伊宁市交通运输局：作为对公路桥梁建设工程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事故工程建设单位，督促指导和监督检查工程参建各方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查处施工单位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落实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力。
[bookmark: _Toc401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938][bookmark: _Toc11182][bookmark: _Toc1452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795]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2561][bookmark: _Toc335][bookmark: _Toc5053]（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陈**，陕西**公司工人。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1845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66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818][bookmark: _Toc4701][bookmark: _Toc23894][bookmark: _Toc451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032_WPSOffice_Level2]（二）对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bookmark: OLE_LINK239][bookmark: OLE_LINK240][bookmark: OLE_LINK238]1.邹**，男，群众，陕西**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公司全盘工作。邹**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footnoteRef:4]]，未认真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认真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认真组织建立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footnoteRef:5]]、第三项[[footnoteRef:6]]、第五项[[footnoteRef:7]]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8]]的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4: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本规定所称主要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矿长（含实际控制人）等人员。]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204][bookmark: OLE_LINK205][bookmark: OLE_LINK279][bookmark: OLE_LINK207][bookmark: OLE_LINK206][bookmark: OLE_LINK201][bookmark: OLE_LINK200]2.赵*，男，中共党员，陕西**公司专业分包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全面工作。赵*作为项目负责人，未认真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footnoteRef:9]]，未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配备的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经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未认真制定项目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认真组织制定并落实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进行项目风险评估，未按照规定完善专项施工方案；未认真督促、检查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footnoteRef:10]]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由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11]]、《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footnoteRef:12]]的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9: []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第25号）第三十五条：施工单位应当书面明确本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代表本单位组织实施项目施工生产。 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1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2: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 

[bookmark: OLE_LINK300][bookmark: OLE_LINK301][bookmark: OLE_LINK346][bookmark: OLE_LINK347]3.尹*，男，中共党员，伊宁市**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负责伊宁市**公司全面工作，对本单位事故报告负总责[[footnoteRef:13]]。尹*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未认真督促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认真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认真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认真组织建立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能按照规定时限报告生产安全事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footnoteRef:14]]、第二项[[footnoteRef:15]]、第三项[[footnoteRef:16]]、第五项[[footnoteRef:17]]和第八十三条[[footnoteRef:18]]的规定，对事故发生和事故迟报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19]]、《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footnoteRef:20]]的规定，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一百至百分之一百二的罚款。 [13: [] 《生产经营单位瞒报谎报事故行为查处办法》（安监总政法〔2011〕91号）第四条第三款：单位主要负责人对事故报告负总责，并对瞒报、谎报事故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1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1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1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1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1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0: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瞒报、谎报、迟报事故，或者事故发生后逃匿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100％的罚款；]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4.马**，女，群众，伊宁市**公司项目负责人。马**作为企业派驻项目负责人，未实际承担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footnoteRef:21]]，未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认真组织制定并落实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进行项目风险评估，未按照规定程序报审施工组织设计，未督促分包单位完善专项施工方案；未认真督促、检查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footnoteRef:22]]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23]]、《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footnoteRef:24]]的规定，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21: []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第25号）第三十五条：施工单位应当书面明确本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代表本单位组织实施项目施工生产。 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2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2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4: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 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 

[bookmark: _Toc2421][bookmark: _Toc26336][bookmark: _Toc32591]（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336][bookmark: OLE_LINK337][bookmark: OLE_LINK145][bookmark: OLE_LINK146][bookmark: OLE_LINK134][bookmark: OLE_LINK133]1.陕西**公司，施工现场作业人员违规操作；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制定的危险性较大的工程[[footnoteRef:25]]桩基础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及监理工程师审查批准即实施；管理人员安全资质不符，项目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违规从事相应工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26]]、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27]]、第四十一条第一款[[footnoteRef:28]]和第二款[[footnoteRef:29]]、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footnoteRef:30]]、《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footnoteRef:31]]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32]]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 [[footnoteRef:33]]的规定，处五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5: []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附录A明确桩基础工程属于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2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2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2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31: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第25号）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施工单位应当依据风险评估结论，对风险等级较高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附安全验算结果，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后报监理工程师批准执行。]  [3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33: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OLE_LINK100][bookmark: OLE_LINK235][bookmark: OLE_LINK234]2.伊宁市**公司，未按照规定[[footnoteRef:34]]对专业分包单位陕西**公司技术员陈**等人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未对专业分包单位陕西**公司定期开展有效的安全检查，未能及时督促消除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35]]和第四十九条第二款[[footnoteRef:36]]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37]]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 [[footnoteRef:38]]的规定，处五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4: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第25号）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施工单位应当将专业分包单位、劳务合作单位的作业人员及实习人员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
新进人员和作业人员进入新的施工现场或者转入新的岗位前，施工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安全生产培训考核。]  [3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3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3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38: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30019][bookmark: _Toc9144][bookmark: _Toc1310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260][bookmark: _Toc19576_WPSOffice_Level2]（四）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伊宁市人民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96号）第二十七条第三项[[footnoteRef:39]]的规定，对相关责任部门及人员进行处理。 [39: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事故发生地与事故发生单位不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域的，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处分按照下列规定实施：（三）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分，由具有管理权限的机关、单位负责落实。] 

2.建议伊宁市交通运输局督促参建各方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隐患进行全面整改。按照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对伊宁市**公司存在的专业分包合同内容未经过监理人审查，且未按规定报发包人书面同意；在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等未完成报审程序的情况下擅自开工等其它问题依法进行处理。按照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对监理单位新疆**公司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的监理职责不到位等问题依法进行处理。将处理结果报送伊宁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并抄送伊宁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3.建议由伊宁市**公司、陕西**公司和新疆**公司，依据本单位相关规章制度对其它责任人员进行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伊宁市交通运输局和伊宁县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Toc17275][bookmark: _Toc695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81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912][bookmark: _Toc32134][bookmark: OLE_LINK143][bookmark: OLE_LINK142]六、事故主要教训
[bookmark: _Toc17216][bookmark: _Toc10241]工程建设参建各方未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没有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安全生产红线，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意识不强。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层层失守，安全培训和各项安全措施不落实，最终导致事故发生，主要教训如下：一是作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违规操作。作业人员未培训合格即上岗，对旋挖钻机回转危险区风险认知不足、违规冒险作业，直接导致事故。二是分包单位主体责任缺位，安全管理失控。分包单位存在操作规程不健全、培训流于形式、风险辨识缺失、方案违规审批、管理人员资质不符等问题。三是专项施工方案与技术交底流于形式，技术保障不足。涉事单位未按规定审批方案、开展针对性交底，导致作业人员不了解安全风险。四是总包单位“以包代管”，分包管理失职。总承包单位违规分包、未履行总包监管职责，对分包单位隐患失管失察。五是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安全把关不力。六是行业监管履职不力，监督查处缺位。伊宁市交通运输局未有效督促检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震慑不足。监管部门需强化责任担当，加大监管力度，健全常态化监督机制。
[bookmark: _Toc26293][bookmark: OLE_LINK129][bookmark: OLE_LINK128]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增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进一步强化公路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安全发展，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充分认识建设工程领域的高风险性，杜绝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始终将安全生产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加强现场监督检查，严格执法，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责令企业及时整改，重大隐患排除前或在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一律责令停工。要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配强项目部负责人、配足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照施工实际需要配备项目部的技术管理力量，完善企业和施工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认真、扎实开展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夯实安全意识根基，严禁未培训考核合格人员上岗、严禁安全培训“走过场”。要进一步规范施工组织管理，督促企业严格履行项目开工、安全监督、工程备案等手续，规范制定施工方案，严禁盲目赶工期、抢进度。在施工过程中加强过程管理和监督检查，加强机械作业等危险环节安全管控，设置物理隔离与警示标识，配备专门人员指挥监督，杜绝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二）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明确参建各方的安全责任。事故相关单位要深刻汲取“10·18”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教训，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隐患进行全面整改。伊宁市城建公司要履行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的责任，切实做到安全责任“不发包”，严禁“以包代管”。分包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压紧压实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职责。建设单位要按照《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依法开展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审核，按规定组织风险评估和安全生产检查。要积极协调、督促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根据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的结果，从组织、制度、技术、应急等方面落实企业、项目部、作业队伍、管理岗位的分级分类管控，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规范工程项目监理，切实发挥监理管理作用。监理单位要加强对工程参建各方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要按照相关监理制度，强化对派驻项目现场的监理人员特别是总监理工程师的考核和管理，确保和提高监理工作质量，切实发挥施工现场监理管控作用。要认真贯彻落实《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等相关标准，编制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监理规划及细则，按规定程序和内容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等文件，对关健工序和关键部位严格实施旁站监理。进一步加大对施工现场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对监理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要坚决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消除，情节严重的，依法下达工程暂停令，同时按规定向建设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报告。
（四）全面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强化施工现场隐患排查治理。工程参建各方要严格落实《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等标准规范要求，制定科学的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程序和方法，结合工程特点和施工工艺、设备，全方位、全过程辨识施工工艺、设备设施、现场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要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从组织、制度、技术、应急等方面，对安全风险分级、分层、分类、分专业进行有效管控，进一步落实企业、项目部、作业队伍和岗位的管控责任，尤其要强化对存有重大安全风险的施工环节和部位的重点管控，在施工期间要专人现场带班管理，确保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得到有效落实。要健全完善施工现场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明确和细化隐患排查的事项、内容和频次，并将责任逐一分解落实。要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发挥全员力量排除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1256][bookmark: _Toc30479][bookmark: _Toc5182]附件：事故调查报告意见签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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